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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燃烧装置 

1  适用范围 

1.1  本指南适用于运输液化气体船舶处理过量货物蒸气而安装使用的气体

燃烧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中国船级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第 3 篇第 7、

16 章 

(2)  IMO MSC.370(93)决议“《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

规则》（IGC 规则）修正案”第 7、16 章 

(3)  中国船级社《钢质海船入级规》第 3 篇第 2、3 章，第 4 篇第 3 章 

(4)  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 

3  术语及定义 

上述规范性引用文件中所确定的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本指南。本指南补充下列

定义。 

(1)  气体燃烧装置（GCU）：系指通过热氧化处理过量的货物蒸气的装

置。 

(2)  气体阀件单元（GVU、GVT）：系指用来控制和调节气体燃料供应

的，由阀门、管路以及控制设备等组成的单元。 

4  图纸资料 

4.1  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审查： 

(1)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 

(2)  气体燃烧装置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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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原理图、电气原理图及工作流程图； 

(4)  总装配图； 

(5)  燃烧器结构图； 

(6)  主要设备及部件清单； 

(7)  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 

(8)  安全保护故障报警项目清单及设定值； 

(9)  计算书（管路强度、风机换气次数/流量等）； 

(10)  产品使用说明书。 

5 技术要求 

5.1 气体燃烧装置应呈现无外部可见火焰，并应保持烟道排气温度低于

535℃。 

5.2 气体燃烧装置应具有专门的强制通风系统，并且燃烧室和排气烟道应设

计成能防止气体的任何积聚。 

5.3 气体燃烧装置应配备有效的点火装置，并应设有火焰检测器，在点火失

效或故障熄火的情况下，气体燃料能自动关闭。 

5.4 气体燃烧装置控制系统应确保在建立强制送风和稀释风机流量之前，气

体燃烧器不能点火。风机流量应满足设计计算书的要求。 

5.5 气体燃烧装置应设置有效的自动切断装置，并且每个燃烧器的气体供应

管路上应设置手动关闭阀。 

5.6 火焰熄灭后，气体燃料应有效切断，气体燃料供应管路应自动进行惰性

气体吹扫。 

5.7 燃烧室应能进行人工驱气，并且在火焰熄灭的情况下，燃烧室应能自动

进行再次点火前的驱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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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气体燃料供应管路应满足中国船级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

备规范》第 3 篇第 16 章第 16.4 条的相关要求。 

5.9 如安装气体泄漏探测装置应满足中国船级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

造与设备规范》第 3 篇第 16 章的相关要求。 

5.10 如仅采用 GCU 作为控制货物压力/温度的措施，则一般情况下运动部

件如鼓风机、监控系统中的重要电控元件应为双套冗余，以确保部件在出现单个

故障情况下，能够保持或恢复其处理能力。对于液货舱为 C 型独立液货舱的船

舶，如满足如下条件可允许设置单套：可在短期内更换备件，GCU 处理能力的

恢复时间与 GCU 预期的自身操作特性和液货舱压力增长速率相一致； 

5.11 燃烧室壁应采用隔热耐火材料和/或设有冷却系统。操作期间可能与机

组人员接触的热表面应予以适当防护，防护后的热表面不应超过 60℃。 

5.12 气体燃烧装置控制系统应具备满足中国船级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

舶构造与设备规范》第 3 篇第 18 章第 18.10.3 条关于货物应急关断(ESD)系统控

制的功能。 

5.13 在危险区域或可能出现混有爆炸性气体环境内适用的电气设备应为经

认证的合格防爆型。 

6 原材料及零部件 

6.1 气体燃烧装置的主要部件：热交换器（如有时）、紧急切断阀、安全阀

（如有时）、气体阀件单元（GVU/GVT）、燃烧器、燃烧室、风机、排气管、仪

表、管路以及电气控制箱等。 

6.2 风机、热交换器、紧急切断阀、气体阀件单元（GVU/GVT）、燃烧器、

安全阀（如有时）以及电气控制箱应持有本社船用产品证书。 

7 型式试验 

7.1 典型样品的选取 

如申请我社产品认可，则用于型式试验的产品应能在特征、设计原理、制造

工艺上代表工厂的设计制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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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试验项目 

(1)  焊接工艺评定； 

(2)  焊缝的无损检测； 

(3)  焊缝外观检验； 

(4)  耐压试验； 

(5)  功能试验； 

(6)  安全保护及报警功能试验。 

7.3 试验方法和技术要求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焊接工艺评定 

气体燃料管路的焊接工艺评定按中国船级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

舶构造与设备规范》第 3 篇第 6 章 6.5.4 和《材料与焊接规范》的

相关要求进行，并经本社确认和批准。其他压力管路应按《材料

与焊接规范》的相关要求进行。 

(2)  焊缝的无损检测 

气体燃料管路的焊缝应按照中国船级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

造与设备规范》第 3 篇第 16 章 16.4.7 的要求进行无损检测。其他

压力管路应按《材料与焊接规范》的相关要求进行。 

(3)  焊缝外观检验 

对焊接的结构件以及压力管路，应进行焊缝外观检验。焊缝表面不

应有裂纹、焊瘤、气孔、咬边以及未填满的弧坑和凹陷存在。 

(4)  耐压试验 

气体燃料管路及其他压力管路应用适当的介质进行强度压力试验，

试验压力为设计压力的 1.5 倍，试验时间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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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系统组装完成后应进行密性试验，试验压力为设计压力，试验

时间 10 分钟。 

(5)  功能试验 

功能试验应满足本指南第 5 条的相关要求，应至少包括如下试验： 

①  点火装置功能试验； 

②  燃烧室驱气功能试验； 

③  最大气体燃料供应量（如可行）下的燃烧废气温度测量； 

④  气体燃料供应量变化以及供应量最小时的火焰稳定性试验。 

(6)  安全保护及报警功能试验 

按本社批准的安全保护措施验证报警功能，至少包括： 

①  燃烧气体出口温度高； 

②  燃烧送风失效； 

③  冷却或稀释送风失效； 

④  气体燃料供应故障（BOG 流量、温度、压力等）； 

⑤  故障失火，点火失败。 

8  单件/单批检验 

8.1  现场验船师应逐台进行检验，并核查部件产品证书和材料质量证明文

件。 

8.2  试验项目 

(1)  气体燃料管路以及其他压力管路应按照指南第 7.2 条要求的焊接

工艺评定，检验时应核查焊接工艺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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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气体燃料管路及其他压力管路应按本指南第 7.3 条和第 7.4 条进行

无损检测报告审核和焊缝外观检验； 

(3)  气体燃料管路及其他压力管路应按本指南第 7.3(4)条要求进行强

度压力试验和密性试验； 

(4)  指南第 7.7 条要求的功能试验； 

(5)  指南第 7.8 条要求的安全保护及报警功能试验。 

8.3  上述试验项目如不能在制造场内进行，可在气体燃烧装置安装完成后

在船上进行，并在产品证书上注明船上需要验船师见证的试验项目。 

 

 


